
1.請確認選定後教師聘號是否有產生(若不在名單內的口委暫時不會有)
2.請備註地方要填好”指導教授“及”召集人“



「學術倫理教育」課程通過字號。

 確認所有無誤後再送出

 送出後請列印出此申請書，親簽後給我才能完成申請動作

 口試前一週進入系統將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、口試成績報告單；
並下載信件中論文口試指導名冊(附件十一)、論文口試簽收名冊(附件十二)
將紅色**00之處填妥完成，存成Word檔後，
email給068990@mail.fju.edu.tw.”亭儀”^^。



 口試委員名額為三人，校外至少一人（本院規定只能聘請三名委員）

 若從外縣市聘請口試委員，請先告知委員預撘乘之交通工具及預估來回票價(油錢
無法)，並於口試後拿到來回票根以利報帳

 口試委員若需開車入校，請填寫「進出校門知會單」(附件二)並自行交至系辦幫
忙申請，總務處登記後會直接送到警衛室，不會有任何停車證回來。

 若需給口委邀請函，請自行於信件下載附件三，並至系辦蓋章

 最重要的，若口試當天有修改”題目“

請立刻將審定書，成績單，指導及簽收名冊上之題目修改好重新列印
(因為申請時的題目與畢業時的要一致)，請口委當場重簽(否則之後要自行
各自找口委在簽一次)並將系統中的題目修正(避免離校手續會有問題)


